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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職員職務請調意願書
	單位
	
	姓名
	

	職稱
	
	員工編號
	

	任現職日期
	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現職職系
	

	本校歷任職務
	單位
	職稱
	主要工作項目
	起訖日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擬調任
職務
	□無特別指定。
□希望優先請調單位：(請依優先順序填寫下表)

	
	單位1
	單位2
	單位3

	
	
	
	

	申請人
簽章
	

	備註
	


註：
1. 各單位職員任現職滿三年如有請調意願，得隨時填具本意願書送人事室列入輪調候用名冊，本校各職務出缺，如符合任用資格者，則送請職務出缺單位優先考量。
2. 本意願書於辦理年度輪調作業時，通案調查一次，列管期限至當年度12月31日止。
